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 

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專任教師若無

前條各款折抵時數或

折抵後仍不足，須於

次一學期補足授課時

數，並經所屬系所(含

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及專簽教務長同意辦

理。 

 各系所(含學位學程)應

針對教師授課時數不

足之情形詳加瞭解原

因，謀求解決並提出

改善方案，且需於該

學期經系所(含學位學

程)、院、校課程委員

會審核備查。不足時

數情形連續達二學年

時，不得增聘教師；

因特殊理由，經專案

簽奉校長核准者，不

在此限。 

第六條 專任教師若無

前條各款折抵時數或

折抵後仍不足，須於

次一學期補足授課時

數，並經所屬系所(含

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及專簽教務長同意辦

理。 

 專任教師得專簽以不

支領超支鐘點費之時

數(不含加計時數)或

未支領超支鐘點費之

奉獻時數降低次一學

期基本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若有減授、

折抵授課時數或依前

項降低授課時數後，

每週至少仍須授課三

小時或一門課(不含協

同教學)。 

將本條文第二項及第三

項有關教師授課時數相

關規定調整至第七條，

並將第七條關於教師授

課時數不足應採行之行

政程序調整訂於本條文

第二項，以使法規意旨

一致。 

第七條 專任教師得專

簽以不支領超支鐘點

費之時數(不含加計時

數)或未支領超支鐘點

費之奉獻時數降低次

一學期基本授課時

數，以奉獻時數降低

次一學期基本授課時

數至多以三小時為

限。 

第七條 各系所(含學位

學程)應針對教師授課

時數不足之情形詳加

瞭解原因，謀求解決

並提出改善方案，且

需於該學期經系所(含

學位學程)、院、校課

程委員會審核備查。

不足時數情形連續達

二學年時，不得增聘

1.為使法規意旨一致，故

將本條文第一項教師

授課時數不足應採行

的行政程序調整至第

六條第二項，並將第

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規定調整至本條

文。 

2.增訂教師申請以奉獻時

數降低次一學期基本授



  專任教師若有減授、

折抵授課時數或依前

項降低授課時數後，

每週至少仍須授課三

小時或一門課(不含協

同教學)。 

教師；因特殊理由，

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課時數者，可申請時數

不得超過三小時之規

定。 

第十二條 實習或實驗

課程，授課時數折半

計算，惟教學實習或

學分學時數一致者除

外。 

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每週授課時數採乘以

0.3計算；前述所稱非

同步遠距教學課程依

本校「遠距教學辦

法」規定認定之。 

第十二條 實習或實驗

課程，授課時數折半

計算，惟教學實習或

學分學時數一致者除

外。 

課程如使用本校「數

位教材及數位課程補

助要點」規定之數位

教材，授課時數以0.3

小時計算。 

修正本條文第二項規定

之適用課程為依本校

「遠距教學辦法」所認

定之非同步遠距教學課

程。 

 


